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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緒論 

一、題旨緣起與目的 

    妖言惑眾，可以說是中國歷史上持續存在的歷史現象，歷朝各代的君王

與百姓，也隨著不同的時代背景與見解，對妖言惑眾的解釋有了不同的看法，

本文將透過明代的法律、政治、宗教、社會以及文化等方面，檢視明代歷史

中的妖言惑眾現象。「妖言」指的是怪誕不經之談，以荒誕不經之言愚惑眾人，

或口言妖異亂言蠱惑眾人者，稱之為妖言惑眾。1妖言惑眾的案件不斷地衍

生，對國家治安存在著相當的危機，不僅僅在明代，漢代就針對妖言惑眾者，

制定有誹謗妖言之罪，若犯有此行，嚴重者處以死刑。明代在律法上，也針

對這類妖言、妖書、妖人、妖術行為者，制定有妖言律。為了查緝追捕案件，

也加重明代特務機構的權力與責任，更進一步的將妖言惑眾的處刑手段，延

伸至民間社會，成為明代各階層關注的歷史現象。 

    統治階層為了管理國家事務，以及鞏固自身權力，往往透過相當強硬的

手法，來達到減少反動勢力的興起。然而，就中國歷史而言，這些反對的政

治、宗教、社會、文化勢力，除起自於權力的中心之外，另一個強而有力的

來源，是來自於民間社會的力量，這類現象對於民間出身的明太祖而言，可

以說是相當清楚。明代建立之初，仍存在有不少反對的豪強勢力，如何減弱

甚至消滅這些勢力，從朱元璋於龍鳳十二年（西元 1366）所頒布的討張士誠

檄令中可見，將社會的不安與困頓，直指於「誤中妖術，不鮮偈言之妄誕，

酷信彌勒之真有，冀其治世以甦其苦，聚為燒香之黨，根據汝、穎蔓延河、

洛，妖言既行，兇謀遂逞，焚蕩城郭，殺戮士女，荼毒生靈，無端萬狀。」2

由此可知，朱元璋對妖言惑眾的警覺性與重視。由於明代史料當中，不乏妖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
 中文大辭典編纂委員會，《中文大辭典》（台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出版部，1985 年 5 月 7 版），

頁 3563~3564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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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˙不著撰人，《皇明詔令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史部˙詔令奏議，據華東師院大學圖書館

明嘉靖十八年傅鳳翔刻二十七年浙江布政司增修影印本），卷 1，頁 1 上~3 下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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言、妖書、妖人、妖術等案件的記載，遂引發本文寫作動機，企望藉此主題

的研究，探討明代妖言惑眾在當時由上而下的法制、政治、宗教、社會、文

化等領域的時代現象，以瞭解妖言惑眾在明代的歷史發展。 

 

二、研究範圍與界定 

   本文從法律、政治、宗教、社會以及文化等五個面向，來省察明代歷史的

妖言惑眾現象。除以不同面向來觀察外，主要的史料選擇，以官方認定的妖

言案件為主要對象，妖言惑眾在不同的階層中皆有蘊釀，也發展出不一樣的

階層行為。從司法而言，明代律令當中明文規定的妖言律，明白的將何種言

論、書籍屬於妖言者，加以限制與禁止，這些妖言內容皆由官方認定，目的

除求得統一管理，也限制言論的散播。這些言論基本上都是被認為含有反對

政府，或是煽惑人心的危機，在帝制時代自然是不允許這類事件的存在，因

此政府處置此類事件，大部分都採取強硬的手段加以控制。 

    從政治而言，對於這些深具吸引人心的說法與言論，也在中央政權所在

的京師蔓延，隨著皇帝的喜好、權臣與宦官的依附，很迅速的在各代發酵，

因而產生不少因妖惑之言而引起的紛爭與事件。相同的，這些妖惑的言論透

過各種傳播管道，如圖籍傳播、宗教散播、社會傳播等，迎合上意等等方式，

也在民間社會發生。一般而言民間的妖言案件，容易與時代背景、時空因素

相結合，尤其是明中葉開始，社會結構改變，人民生活方式也逐漸發生變化，

再加上政權的不穩定等其他因素，也加深人民對這些神秘說法的期待，甚至

成為妖言惑眾的一份子。在文化教育方面，對於朱學與王學的學術內容，並

非本文所要探究的對象，而是透過朱學與王學的學者，在不同時期，針對不

同的學術理念，所提出的學術異端，3在兩個學派的競爭之下，對明代學術上

攻訐、反方所造成的造妖與批評。 

    本文從法制、政治、宗教、社會動亂、文化教育等方面，來探討明代妖

言惑眾現象與事件發展。從法制上來看，明代律令中將妖書、妖言、邪教、

邪術、魘勝、符書等內容明白的列舉，利用司法以及嚴緝妖言的方式加以禁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
 明人對異端的見解各有其看法，可參考：明˙羅洪先，《羅洪先集》（南京：鳳凰出版社，

2007 年 3 月第 1 版），卷 2，〈異端論上〉，頁 27~28；〈異端論中〉，頁 28~30；〈異端論下〉，

頁 30~31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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止。對於觸法者，為首者處以死刑的方式，加強對這類案件的控制。政治方

面，從明代中央至地方，仍然產生不少妖言惑眾的案件，從皇權繼承所衍生

出來的鬥爭，成祖奪位成功之後，導致不少親王對皇位也存有非分之想，進

而引發宮廷之爭，在這些案件當中，發現不少妖言的觀念以及手段的運用，

萬曆年間的妖書案正是在這樣的氣氛當中引發，也對日後宮廷甚至是朝政的

運作產生影響。除了皇親之間的爭奪，朝臣、宦官間利用造妖惑眾甚至引陷

作誣等方式，在明代仍時有所聞，也因此引進不少所謂的妖人涉入朝廷，甚

至形成大獄。除此之外，特務機構也成為皇權控管朝臣與民間造妖事件的工

具，皇權授予這些緝捕人員權力與利益，自然成為推動查緝妖言惑眾的耳目。 

   宗教方面，佛、道二教的傳播在明代已被視為正統宗教，且設有職官加以

管理，但有些僧道的宗教行為與宗教儀式等方面，卻容易成為朝廷限制妖言

惑眾的範疇。其中與君王的喜好產生很大的關連，例如：明憲宗、武宗對番

僧的信任，甚至導致術士的入廷干政，明世宗對道教的崇信，對佛教的罷黜，

都將影響到朝廷對宗教的態度，甚至引起不少妖人趁隙而入。另外，明代對

於祕密宗教以及民間淫祀的查禁，是相當嚴格，例如：對白蓮教的查緝，從

明初開始，在律令上就明白的嚴禁白蓮教的傳播，但隨著朝廷時鬆時嚴的查

緝行動，白蓮教在明代發展仍未受到完全的禁斷，甚至帶動其他秘密宗教興

起與發展。 

    在社會方面，妖言惑眾的案件在民間主要呈現在一些大型的社會動亂，

不少大規模的案件都會發現妖言內容的存在，無論是言論、書籍乃至號召的

人物等等，利用帶有神祕性質的言論來聚眾，成為不少民亂的手段。教育文

化方面，朱學與王學的競爭主要來自於思想上，但也因此產生不少異端邪說

的爭執，至於教育的管理與教學的內容，也成為朝廷對於思想上監控的另一

個明顯的文化現象。 

 

三、相關研究的回顧 

    以目前研究的成果來看，並沒有專論明代妖言惑眾現象的研究論著，僅

有個別對單一案件或事件的研究成果。 

（一）、政治方面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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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這一類的著作主要是針對政治上的單一案件，以妖言或妖書等取向，作

為起亂藉口，成為朝廷緝獲的政治案件。這些論著對本文明代政治的整個背

景與事件的始末，有導引作用。張顯清、林金樹主編的《明代政治史》，以明

代皇權、閣權、宦權三者之間的互動為切入點，探討明代政治變化以及對社

會文化發展的影響，其中對明代統治階層內部的鬥爭當中，皇權的爭奪、朝

臣與宦官之間的鬥爭，甚至延伸出後期的黨爭，在這些鬥爭之中，妖言惑眾

也成為鬥爭的手段之一。4王劍《明代密疏研究》，敘述明代密疏制度的變化

與皇權之間的關係，臣民上呈給皇帝的密疏，其間不假他人之手的高度機密

文件，這種密疏方式存在於君權專制的時代，其中明代不少大型的妖言案件，

正是以這種方式向上呈報，內含群臣間的明爭暗鬥。5余華清《明代的宦官制

度》，敘述宦權勢力發展過程，明初雖力圖改革宦官干政的歷史教訓，但終未

能堅持實行，從明前期勢力就呈現一種逐步興起並發展的趨勢，明代中期之

後，皆出現宦官把持朝政，可見其制度已為宦官干政所壞，氣焰與職權的高

漲，有時皇權也無法有效的控制，遂造成更大的政治問題。6明末三案中的妖

書案，曾造成當時朝廷動盪的重大案件，樊樹志《鐵與血－明帝國官場政治》，

以明代的人物來探討明代官場上的黑暗與鬥爭，對明末三案也有相當的描

述。7從妖書案來看，宦權與閣權間的爭奪，使得妖書案件變得更加複雜，對

朝廷的穩定運作也產生的影響，溫功義《明代宦官與三案》以皇權、閣權、

宦權三者間的爭奪，無論是皇位的爭奪、閣臣間的內訌，都與宦臣權力的消

長與參予有相當的關連性，而三案所牽涉的範圍從內廷到外廷，不少人因此

傾家蕩產，死於非命。此書除將三案始末作一清楚敘述，也分析三案間的關

連性，以及對當時與日後朝廷的延伸影響皆有述及。8此外，趙毅〈明萬曆朝

妖書案抉微〉也詳細敘述妖書案的成因與時代背景，妖書案當中，國本問題

成為權力鬥爭時的重大議題，在此文當中詳細的條列出當時朝臣對此議題的

重視，也從結案後的明代朝廷，提出當時臣權與宦權間不平衡的政治生態。9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 張顯清、林金樹主編，《明代政治史》（桂林：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，2003 年 12 月 1 版）。 

5
 王劍，《明代密疏研究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 年 9 月第 1 版）。 

6
 余華清《明代的宦官制度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6 年 10 月第 1 版）。 

7
 樊樹志，《鐵與血－明帝國官場政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 11 月第 1 版）。 

8
 溫功義，《明代宦官與三案》（重慶：重慶出版社，2004 年 5 月第 1 版）。 

9
 趙毅，〈明萬曆朝妖書案抉微〉，《明史研究專刊》， 11 期，1994 年 12 月，頁 55~72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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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代宦權的高漲，查緝妖言也成為助長這些權力的理由之一，丁易《明代特

務政治》以古為鑑，敘述明代特務機構，從權力的取得及背景，以及特務機

構權力過分高漲之後，對明代政治、社會、經濟等方面所帶來的種種問題，

進一步成為明末的一大隱憂。10
 

 

（二）、法律審判方面： 

    有關明代法律制度的論著成果豐碩，內容包含律令以及司法體系的運作

等方面，從這些成果可提供本文在法條限制、法規變化以及案件審判上官方

態度的參考。張晉藩、懷效鋒主編《中國法制史˙明代卷》，對於法律制度演

變與司法運作，有廣泛的且全面性的概述。11羅冬陽《明太祖禮法之治研究》，

論述明太祖的禮法態度，刑教並用的思想，藉此了解明代司法、教化等制定

概念來源。12除此之外，針對明代律令方面，楊一凡《明大誥研究》，對於明

大誥的法律特色，以及明初太祖法制態度加以闡述。13司法審判方面，針對

部分妖言案件來看，透過司法程序，有時雖未能有效的達到澄清案件的結果，

但在這些司法審判的論著當中，仍然對本文在理解案件處理程序上，有著引

導的作用。楊雪峰《明代的審判制度》，對於明代的司法機構、審前程序、審

判過程以及最後判決的執行，都有完整的論述。14那思陸《明代中央司法審

判制度》，對明代中央司法審判機關以及不同性質的案件審理程序，皆有詳細

的說明，最後則對明代司法審判制度的特點與缺失作完整性的整理。15吳艷

紅《明代充軍研究》，針對明代充軍的法規刑罰與充軍的執行等內容，進行深

入、廣泛的研究，也探討充軍在明代軍政上的關連性，對本文主題妖言惑眾

事件被判充軍的案例有學術的參考價值。16
 

 

（三）、宗教社會方面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

 丁易，《明代特務政治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6 年 1 月第 1 版）。 

11
 張晉藩、懷效鋒主編，《中國法制史˙明代卷》（北京：法律出版社，1999 年 1 月第 1 版）。 

12
 羅冬陽，《明太祖禮法之治研究》（北京：高等教育出版社，1998 年 11 月第 1 版）。 

13
 楊一凡，《明大誥研究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1988 年 12 月第 1 版）。 

14
 楊雪峰，《明代的審判制度》（台北：黎明文化公司，1981 年 12 月 3 版）。 

15
 那思陸，《明代中央司法審判制度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2004 年 8 月第 1 版）。 

16
 吳艷紅，《明代充軍研究》（北京：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，2003 年 4 月第 1 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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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古代中國傳統社會，宗教信仰問題所帶來的影響甚廣，以中國宗教為專

題的論著成果，馬西沙《中國民間宗教簡史》針對民間宗教常被視為秘密宗

教，包含對各個民間宗教，在各朝所受到的問題與影響作一詳細說明。17在

宗教的問題上，無論是任何一個宗教，在統治者的警戒心態上，常擔心這些

宗教人士會藉由宗教傳播的名義，鼓動危言聳聽的妖言惑眾事件。這些宗教

派別眾多，陶希聖等人所編寫的《明代宗教》當中，介述明代幾個重要的秘

密宗教所引發的妖言案件，以及明代接受西方宗教時的態度等。18明代朝廷

對宗教管理的態度，也影響明代的興衰隆替，與皇帝的喜好有相當大的關連。

楊啓樵《明清皇室與方術》中提到明代皇帝雖屢降詔勑，聲明崇正黜邪，但

對所謂的方術之學，卻是甚加尊崇，這樣政令反覆不清互相矛盾，使得禁令

無法確實落實，導致奸邪之士乘機而入，擾亂國政。19以秘密宗教來說，濮

文起《秘密教門：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》中，敘述漢末到民國建立之後的

各時期的秘密宗教，認為秘密宗教生存於中國下層社會，形成另一種社會系

統，也與正統的社會秩序相對立，扮演著重要又複雜的角色。20明代的秘密

宗教甚多，有不少起源於元代，連立昌、秦寶琦《中國秘密社會》一書當中，

統合元明兩代的秘密宗教，詳述這些教派之源流與發展，以及對當代所延伸

出來的問題提出探討。21南炳文《佛道秘密宗教與明代社會》，認為中國社會

到了明代已逐漸發生轉變，人民的生活方式、經濟、技術等等，都已經與過

去不太一樣，在這樣不同的社會背景之下，思想上的控制也成為統治者的方

法，為歷代統治者視為工具的宗教思想，在明代應如何生存與發展，以及不

為統治者所接受的秘密宗教，又該如何生存，成為此書所評述的立論點，也

呈現出透過這些宗教，對明代的社會生活、文化、思想等方面的種種影響，

表現出宗教的複雜性。22芮傳明《淫祀與迷信》，將民間的信仰以及迷信群體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
 馬西沙，《中國民間宗教簡史》（上海：上海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 8 月第 1 版）。 

18
 陶希聖等，《明代宗教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68 年 8 月初版）。 

19
 楊啓樵，《明清皇室與方術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04 年 7 月第 1 版）。 

20
 濮文起，《秘密教門 中國民間秘密宗教溯源》（南京：江蘇人民出版社，2000 年 8 月第 1

版）。 

21
 連立昌、秦寶琦，《中國秘密社會˙元明教門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02 年 10 月第

1 版）。 

22
 南炳文，《佛道秘密宗教與明代社會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 4 月第 1 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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現象的發展，以及這些因迷信而引起的社會動亂加以解析，對本文有參考、

引導的作用。書中認為迷信群體的基礎在於「淫祀」，淫祀的形成除了與民眾

的需求之外，還包括統治者為確保權力而產生的，一旦迷信群體形成大規模

的聚集，走上極端與偏激，便容易引發社會動亂，身為統治者的立場，必須

強制的禁止且平定這些亂事的擴大，但當使用方法不得當之際，反而促使事

態更加嚴重，事端的矛盾更一發不可收拾。23針對這些社會動亂，戴順居《明

代的強盜案件：判牘中所反映的民間社會治安問題》，雖說重點專注於判牘中

所反映出強盜案件，但對當時所提出的時代背景與明代的治安政策，都成為

本文的重要參考論著。24
 

 

（四）、文化方面： 

    妖言案件的引發除了政治、宗教、社會等方面因素之外，也與明代學術、

教育、文化變動有關，遂導致這些文教活動當中，也存在不少妖言的情況。

宋明理學的論著成果很多，多側重學術發展，與本文關注焦點不同，但仍可

借用這些論著成果，來了解當時妖言案件發生的時代背景。如侯外廬、邱漢

生、張豈之主編的《宋明理學史》，將明代理學發展從朱學的興起以至於王學

的取代，期間學術的轉變，還包含明代重要的學派與人物的學術思想。25異

端邪說的看法與對朝廷學術的衝擊，也成為本文的重點，而明代學術界中被

斥為異端的幾個重要學派和代表人物，相關論著成果也不少。如嵇文甫《左

派王學》，從不同的角度來看待這些被視為「狂禪」的明代文人，論述從王畿、

王艮等至泰州學派的重要人物，以及李贄與王學之間的關係與明代對他的特

殊態度。26朱學與王學之間的論戰，也延燒至朝臣間的鬥爭，鄭德熙《明嘉

靖年間朱子學派批判王學思想研究》，針對朱學對王學為禪之說，從王學思想

的特徵中論述之，另外也從王守仁在學術與政治上，與當代人的影響與互動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3

 芮傳明，《淫祀與迷信》（廣州：廣東人民出版社，2005 年 1 月第 1 版）。 

24
 戴順居，《明代的強盜案件：判牘中所反映的民間社會治安問題》（宜蘭：明史研究小組，

2005 年 8 月初版）。 

25
 侯外廬、邱漢生、張豈之主編，《宋明理學史》下卷（北京：人民出版社，1987 年 6 月第

1 版）。 

26
 嵇文甫，《左派王學》（台北：國文天地雜誌社，1990 年 4 月初版）。 



8 明代的妖言惑眾 

  

的事件，來了解王學受的批判與排斥的歷史背景。27左東嶺《王學與中晚明

士人心態》，從明中晚期的士人對學術的不同立場所導致的競爭，也帶給當代

學術更多的危機與變化。28明代的教育發展，論著也很多，陳學恂主編、周

德昌分卷主編的《中國教育史研究》，敘述明清教育政策與執行，對本文中的

明代教育背景有引導的作用。29專論教育制度中的規範，對本文教育部分的

內容，有許多觀念上的澄清，如陳寶良《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》，對明代

儒學教育的發展包含制度以及人員等層面加以探討，其中對生員的限制與發

展研究的相當深入。30陳建仁《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》，從制度以至於教育

人員上的管理，看出明代教育中的限制。31教育人員當中，除生員之外，教

官的地位也影響著當時學問的傳播，吳智和《明代的儒學教官》，從明代儒學

教官的觀察，來探究明代地方儒學的政治、社會、文化等現象，以及教育人

員與明代教育政策的關係。32
 另外，在文字書籍限制方面，陳正宏、談蓓芳

《中國禁書簡史》，提出明代統治者對於文字書籍上的限制，以及對思想的整

肅，但隨著派系的鬥爭，反而是欲禁之書、欲禁之學更加蓬勃。33其中，也

包含中國一直存在的讖緯之學，謝貴安《中國讖謠研究》，敘述從古至今歷朝

所使用或是禁止的讖緯之學，在民間更加流傳，即使改朝換代仍不減這些讖

言的散播。34商傳《明代文化史》論述包含明代的文化專制、教育文化的制

度與考詴制度，以及明代的宗教等等文化內涵，其中對本文在明代文化等方

面的時代背景以及政策發展有引導作用。35
 

 

四、架構與史料運用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7

 鄭德熙，《明嘉靖年間朱子學派批判王學思想研究》，台北：中國文化大學史學研究所博士

論文，1990 年 6 月。 

28
 左東嶺，《王學與中晚明士人心態》（北京：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00 年 4 月第 1 版）。 

29
 陳學恂主編、周德昌分卷主編，《中國教育史研究˙明清分卷》（上海：華東師範大學出版

社，1995 年 12 月第 1 版）。 

30
 陳寶良，《明代儒學生員與地方社會》（北京：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，2005 年 4 月第 1 版）。 

31
 陳建仁，《明代教育管理制度研究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，1993 年 5 月初版）。 

32
 吳智和，《明代的儒學教官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，1991 年 3 月初版）。 

33
 陳正宏、談蓓芳，《中國禁書簡史》（上海：學林出版社，2004 年 1 月第 1 版）。 

34
 謝貴安，《中國讖謠研究》（海口：海南出版社，1998 年 2 月第 1 版）。 

35
 商傳，《明代文化史》（上海：東方出版中心，2007 年 5 月第 1 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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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、論文架構 

    本文將明代妖言惑眾現象與事件，分別以法制、政治、宗教、社會、文

化教育等角度來加以區隔，從不同的面向來探究這個歷史現象。以下為本文

的架構： 

 

    法制上的妖言惑眾：包含制定於律例誥令、官牘等史料中妖言惑眾的相

關法條，從這些法條規範當中，探究針對妖言惑眾所制定的規範，其中包括

妖書妖言、邪教邪術、魘勝符書、查緝妖言等法條，從這些法條的制定可推

得朝廷對妖言惑眾事件的官方態度，以及這類言論在明代所受到的禁制。另

外，面對這些案件的發生，司法體制的運作能否將法制的規範確實執行，透

過案件審判的過程與結果約略窺見一二。 

 

    政治上的妖言惑眾：包含政治案件、政治鬥爭、特務機構等方面的妖言

惑眾案例。政治案件當中，論述明代涉入政治權力中心的妖言惑眾案件，其

中引發的因素包括皇位的爭奪、閣臣的鬥爭、黨派的鬥爭、宦官的鬥爭等方

面。在這些爭奪、鬥爭當中，都有妖言惑眾手段的出現，使用的方式包括引

進妖人、涉入妖言等等，都將影響朝政的運作。特務機構的職責包含有查緝

妖言，論述這些特務人員在皇權賦予之下，查緝妖言活動時所引發的其他問

題與現象。 

 

    宗教上的妖言惑眾：明代宗教常因不同的宗教思想與行為，導致不少妖

言現象的出現，包括佛道二教、祕密宗教、民間信仰等等。佛道二教在明代

雖被視為正統宗教，但隨著皇帝喜好的轉變、朝臣的態度、佛道人員的行為

等等所衍生出來的不少問題，使得明代對佛道二教也出現斥妖言、闢異端的

說法。明代祕密宗教類別眾多，有不少宗教組織在明初就被明文限制為妖言

惑眾、異端左道來加以禁止，但在明代仍不斷有依此為名號聚眾為亂，這些

宗教思想的傳播，與民間社會所流傳的信仰也有著相當的關連。 

 

    社會上的妖言惑眾：包含社會治安、社會民變、民間糾紛、讖緯妖眚等

方面的妖言現象。影響社會治安的因素很多，盜賊問題是其中之一，妖言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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與盜賊之間的關係，也成為社會治安的結果。明代民間社會民變眾多，小則

於一地一村為亂，大則影響多省，甚至須由中央派軍靖亂，本章探討以妖言

惑眾所產生的大型民亂為主。妖言起亂原因甚多，包含個人與地區糾紛、僭

位稱王、以佛道為名等等為聚眾名號，這些案件影響時間長，牽涉地理範圍

也廣，造成長期民間社會的治安問題。讖緯之學在明代以前就已相當興盛，

這類早已存在於民間的不少說法也成為造妖者聚眾的說詞，另外妖眚的流

傳，讓明代妖言惑眾更增添一些物怪的神秘說法。 

 

    文化上的妖言惑眾：包括朱學時期、王學時期、教育文化、著述立說等

內容，論述朱學思想的確立，為維護官方思想的統一，引發朱學學者與其他

學說之間的異端之爭，這些爭論也延伸至王學的興起之初，當王學逐漸成為

新的主流學派之後，王學之中的其他派系間也產生思想上的妖言異端，李贄

等也因此成為異端思想的代表人物。統治者對思想的控制也包含教育文化的

運作，從文體、著述等方面的限制與管理，來探究明代對思想中的妖言惑眾，

其中也包含明代文字之禍，以及著述中妖言內容的禁毀。 

（二）、史料取運用 

1.檔案史料 

    本文主要以《明實錄》作為史料的大宗來源，在各朝《實錄》當中，可

見各朝針對妖書散播、妖人、妖言惑眾等現象的態度與做法，為本文的基本

史料。除此之外，《文淵閣四庫全書》、《續修四庫全書》、《四庫全書禁燬叢刊》、

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、《四庫未收書輯刊》、《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》等叢

書當中的史部、子部、集部等類，記載不少《實錄》所未能清楚記載的各類

妖言案件，也成為本文論述妖言惑眾現象的史料依據。這些史料當中，對於

妖言惑眾案件的時代背景、案件的發展、朝廷的態度與社會文化的影響，都

具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 

 

2.法制史料 

    明代妖言惑眾的禁令，從法制上的設定就可看出朝廷的態度，而這些法

制史料，也成為本文的主要依據與方向。《大明律》、《大明令》、《問刑條例》、

《明大誥》與《大明會典》等是明代律令制定的依據與條例，其中針對妖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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惑眾屬性與內容，在這些律令當中也有清楚的制定，面對妖言惑眾案件，不

同時期不同的法司，依據律令或當時的民情，有時對案件審判也會有不同的

見解與刑責。這些都表現在一些明人對律令的註釋或文集當中，姚思仁《大

明律附例註解》36、應檟《大明律釋義》37、戴金奉勑編《皇明條法事類纂》

38、《刑臺法律》39等，對明代律令的基本運用，皆具有參考價值。另外，分

散在其他叢書當中，針對法制的運作與條文，妖言律的審判與執行。余懋學

《仁獄類編》40、王廷相《詳刑集》41、周永春輯《絲綸錄》42、崔銑《崔氏

洹詞》43、胡文炳，《折獄龜鑑補》44等史料，其中包含從各地發生的妖言案

件中，當地法司依律所做出的不同判決，也呈現各地因不同風俗民情發展不

同的妖言惑眾現象。 

 

3.筆記史料 

    從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》的記載當中，也隨著不同人物、官職、地理環

境等因素下，發現不少明代妖言惑眾的紀錄。如沈德符，《萬曆野獲編》45，

筆記史料內容豐富，包含朝廷典制、文人瑣事與民間風物皆有記載，其中〈叛

賊〉、〈釋道〉、〈鬼怪〉等專篇記載明代萬曆時期及其以前的總總妖言惑眾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6

 明˙姚思仁，《大明律附例註解》（北京：北京大學出版社，1993 年，據北京大學圖書館

藏善本叢書影印）。 

37
 明˙應檟，《大明律釋義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2 年 3 月第 1

版，據上海圖書館藏明嘉靖三十一年廣東布政使司刻本影印）。 

38
 明˙戴金奉敕編，《皇明條法事類纂》（《中國珍稀法律典籍集成》乙編第五冊，北京：科

學出版社，1994 年 8 月第 1 版）。 

39《刑臺法律》（《海王邨古籍叢刊》，北京：中國書店出版，1990 年第 1 版）。 

40
 明˙余懋學，《仁獄類編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子部˙法家類，據天津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

六年直方堂刻本影印）。 

41
 明˙王廷相，《詳刑集》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˙別集類，據天津圖書館明嘉靖刻本

清順治十二年修補）。 

42
 明˙周永春輯，《絲綸錄》（《四庫禁燬書叢刊》史部，北京：北京出版社，2000 年 1 月第

1 版，據北京圖書館藏明刻本）。 

43
 明˙崔銑，《崔氏洹詞》附錄（《四庫全書存目叢書》集部˙別集類，據杭州大學圖書館藏

明嘉靖三十三年周鎬等池州刻本）。 

44
 清˙胡文炳，《折獄龜鑑補》（《續修四庫全書》子部˙法家類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

2002 年 3 月第 1 版，據天津圖書館藏清光緒四年蘭石齋刻本影印）。 

45
 明˙沈德符，《萬曆野獲編》（《元明史料筆記叢刊》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04 年 4 月第 1 版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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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，另外在補遺中的〈癸卯妖書〉一條，將萬曆年間的妖書案事發經過，詳

細記載，對本文探討案件的背景與經過有重要的參考價值。陸容《菽園雜記》

46，當中記載明代朝野故實為主，也包含不少社會風俗民情，當中也包含不

少民間的妖言、方術風氣所引起的事件。黃瑜《雙槐歲鈔》47，記載從洪武

至成化年間於京師的見聞，對於所見聞之事相當嚴謹，其中〈聖瑞火德〉一

條，敘述當時明太祖也對讖緯之學的信任，以補官方史料的不足；〈妖僧扇亂〉

一條，記載當時宦官依據權勢所延攬入宮的僧道、方士等妖言之禍。焦竑《玉

堂叢語》48，此書主要記載萬曆以前翰林人物言行，記載內容包括作者耳聞

目睹與相關人物的傳狀、碑銘等，在史料保存上可為研究上的參考，對本文

部份妖言現象也提供時人的態度與作為。葉權《賢博編》49，根據作者遊歷江

南各地所見所聞編纂而成，內容廣博，各地民情、官場、物產、風土等，表

現不同於中原文化的地方性特色。余繼登《典故紀聞》50，記載明初至隆慶朝

之典章制度，其史料主要擷取歷朝實錄與起居注，但其中也包含不少未見於

其他書之記載，其中，對於成化年間所列舉之妖書書名，亦成為本文直接相

關史料。其他明人筆記史料本文也引述不少，透過這些史料的紀錄，本文以

此為主要依據來探討明代妖言惑眾的現象，各階層的態度以及對民間社會的

影響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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